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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新建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项目 

建设单位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 

法人代表 熊国斌 联系人 何良文 

通讯地址 广元市昭化区曲回镇卫生院院内 

联系电话 18683911577 传真 —— 邮政编码 628000 

建设地点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红星村 

备案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 
N7723 

固体废物治理 

占地面积 

（平方米） 
26112.2 

绿化面积 

（平方米） 
26112.2 

总投资 

（万元） 
500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20.6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4.12% 

评价费用  预期投产日期 已建成 

工程内容及规模 

1.项目由来 

西成高速铁路（Xi'an-Chengdu high speed railway），又称西成铁路客运专线，

简称西成高铁，线路全长约 643km。西成高铁近期由西成客专西安至江油段与

成绵乐城际铁路成都至江油段组成，远期新建西成高铁江油至成都段。 

西成高铁西安至江油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国家环保部批复，文号环

审[2010]294 号，并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根据方案全线设弃土场 25 处、弃渣

场 108 处。在主体工程具体实施过程，综合考虑运渣条件等，部分弃土场选址

与最初设计发生了变更，本项目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红星村五组，

临时占地采取租用形式（租赁协议见附件），属于变更弃土场之一。选址位于重

石梁隧道、杨家湾隧道之间，主要承担以上两处工程弃土弃渣任务。 

2016 年 4 月 2 日，在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执法检查过程查出本项目存

在未批先建问题，并下达了责令停产的通知。项目最终被列入《广元市利州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中



新建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 

整顿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目录》中的有关规定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清理整顿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办发

〔2015〕90 号）要求，该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此，项目建设单

位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委托汉中市环境

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项目建设和运营过

程中产生的污染和环境影响进行评价，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评价项目建设的可行

性。评价单位接受委托后即进行了实地踏勘、调研，根据调研项目已经建成属

于补做环评。在收集和核实有关材料的基础上，编制了本环境影响报告表（含

生态影响专项评价），提交给建设单位，供环保部门审查批准。 

在本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项

目建设单位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顺表感谢！ 

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新建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项目 

（2）建设单位：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

部 

（3）建设地点：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红星村 

（4）项目性质：新建 

（5）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弃土场一处，位于利州区宝轮镇红星村五组，占地 26112.2m
2，弃土场

库容约 6 万 m
3，新建配套进场便道 300m，通过村庄现有硬化村道连接弃土场

与铁路施工场。项目组成表见表 1，平面布置示意图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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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工程内容组成表 

序号 工程类别 工程内容 

1 主体工程 

包括弃土场和临时进场道路，占地 26112.2m
2。 

弃土场设两级坝，总库容 6 万 m
3； 

临时进场道路长约 300m，连接弃土场与西侧既有硬化村道。 

2 配套工程 

主要是周界排水沟、排洪渠及坝下挡墙设施； 

建有浆砌石排洪渠 580m；排水沟 125m；挡土墙 250m 

弃土场不设生活设施，人员生活依托主体施工营地 

3 环保工程 

扬尘：场地通过采取洒水，及时压实临时施工措施； 

运输车辆扬尘采取减速、限重，覆盖篷布运输方式等措施。 

噪声：平场设备噪声采取优化作业时间，加强维护保养； 

运输噪声采取限速限重，禁止鸣笛等措施控制。 

废水：生活污水依托周边村户旱厕收集综合利用； 

施工废水设沉淀池收集回用。 

3.评价时段 

根据现场调研情况，目前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已经建成并完成弃土堆存任

务期满封场，表面植被通过自然恢复，覆盖度可达到 90%以上，待后期继续复

垦工作。受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的委托，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补充评价，编制四川

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红星村弃土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4.项目建设必要性 

重石梁隧道、杨家湾隧道施工过程产生大量弃渣，若不建设渣场堆存处置，

将会造成乱堆乱弃现象，导致土地压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后续环

境问题。因此，建设规范渣场处置弃渣从环境保护角度具有必要性。 

5.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本项目为西成高铁工程配套弃土场，根据 201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项目不属于其中的鼓

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范畴，故项目为允许建设类，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6.项目建设的选址和规划符合性 

6.1 规划符合性 

项目选址位于广元市宝轮镇红星村，占地属于临时用地，后期恢复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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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性质和使用功能，不会改变原有规划功能，满足规划要求。 

6.2 选址合理性 

①与周围环境相容性 

项目选址位于宝轮镇红星村 5 组。根据现场踏勘可知，项目位于一处东—

—西走向山沟。 

选址东南北三面环山，沟口向西，周边住户主要集中在沟道上游，地理标

高高于弃土场堆场最高高度，最近距离约 60m，期间都有高大乔木自然阻隔；

弃土场下游为红星村水田，130m 外有 1 户散户，南侧侧向有小岭村住户 9 户（不

在可视范围），最近距离约 150m。 

项目北侧约 1.8km 处为清江河，自西向东流过，于项目东北侧约 2.5km 处

汇入白龙江继续向南汇入嘉陵江。 

结合项目特征，项目对外环境主要影响为生态影响，其次为弃土堆存过程

对外环境的粉尘影响。根据外环境关系分析可知，项目与以上环境敏感点均有

一定的距离，且期间都有高达乔木植被相隔，形成了自然屏障，具有良好的降

低风速、阻隔粉尘作用。弃土场堆土过程，按照相关规定加强降尘措施，其环

境影响历时较短，可以接受。 

生态影响主要为土地压占和水土流失，采取截排水、拦挡等水土保持措施

控制减缓水土流失，弃土任务完成后采取复垦还田还林，实现占补平衡，将生

态影响降到最低水平。 

总体来说，项目与周围环境是相容的。 

②特殊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建设地无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和

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敏感区域，无明显环境制约因素。 

③项目与当地地表水水体的关系 

流经项目的地表水是白龙江及其支流清江河。清江河于项目北侧 1.8km 向

东流入南北流向的白龙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Ⅲ类水域标准。 

根据现场走访调查，项目所在区村民饮用水均接自集镇自来水，集镇水厂

取水点位于集镇上游清江河。本项目用地范围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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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水区域位于该取水点下游，且运营期本身无废水产生，并在弃土场周界设置

了截排水沟措施，将雨水导出弃土区，减小淋溶渗水，不会影响饮用水取水地

表水环境质量。 

综上所述，本环评认为该项目选址合理。 

7.报告有效性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项目有效

性说明如下： 

本环评仅针对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

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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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新建宝轮镇红星

村弃土场，主要堆存重石梁隧道、杨家湾隧道和石梯沟大桥建设过程产生的弃土、

弃渣。占地原为林地和农田，不存在原有污染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弃土场建于 2013 年，已于 2015 年完成了弃土任务。该弃土场

共有两级坝。根据地形特征弃土场北侧设有挡土墙，约 250m，排水沟 125m；周界

设有浆砌石截排洪渠，总长约 580m。 

目前，通过自然恢复，主要是弃土夹杂的草种及周边草种随风飞播方式，弃土

场已经恢复了植被，植物以灌草为主，现场未见明显的水土流失痕迹，无大的环境

问题，现场情况如下图所示。 

  

弃土场植被恢复现状                   弃土场边界排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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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 

一、地理位置 

宝轮镇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隶属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利州区位于东

经 105゜27′至 106゜04′， 北纬 32゜19′至 32゜37′之间，东邻旺苍县，南连剑阁

县、昭化区（原元坝区），西接青川县，北界利州区，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

清江河上游，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汇处，处于广元市腹心，四川省的北大门。

辖区幅员 1538.53km
2，有耕地面积 12.3 万亩，有水域面积 10 万亩。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红星村弃土场

位于宝轮镇红星村 5 组与小岭村交界的一处东西走向的沟道，下游朝西，东南北

三侧环山，弃土场有硬化村道与临时便道连接至施工场地。 

本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 2。 

二、地形地貌、地质情况 

广元市处于四川北部边缘，山地向盆地过渡地带，摩天岭、米仓山东西向横

亘市，分别为川甘、川陕界山；龙门山北东一南西向斜插市西；市南则由剑门山、

大栏山等川北弧形山脉覆盖广。地势由北向东南倾斜，山脊相对高差达 3200m。

摩天岭山脊海拔由西端最高点 3837m（大草坪）向东下降至 2784m，向南则急剧

下降到 800m。龙门山接摩天岭居青川全境及利州区西部。 

山脊海拔由北至南从 3045m（轿子顶）降到 1200m。山顶尖削，坡面一般在

25 度以上；河谷深切，相对高差在 600—800m 间。米仓山居利州区全境旺苍县

城至广元一线以北，山脊海拔从北向南由 2276 m（光头山）下降到 1368m（石

家梁），坡面多在 25 度以上，山顶浑圆。河谷深切相对高差一般在 500—800m

间。川北弧形山脉居元坝区、旺苍县城以南，及苍溪、剑阁两县全境。海拔从北

而南由 1200 余 m 下降到 600 余 m。河谷切割亦深，多呈“V”形。相对高差在

200—500m 间。山顶平缓，多呈台梁状，坡面一般在 12 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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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门、米仓山前缘与盆北弧形山交接地带，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山前凹槽。

称为“米仓走廊”。范围东起旺苍普济、西至下寺镇，东西长 137.6km，南北宽 5km，

其中堆积地形较为发达，呈现河谷平坝之景观。 

利州区地势东北、西北高、中部低，形成北部中山区，中部河谷浅丘及平坝

区，南部低山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全区 70%属山地类型。境内山峰属米仓山脉西、

岷山脉东，龙门山脉东北三尾端的余脉。最高点西北部白朝乡的黄蛟山海拔

1917m，最低点南部嘉陵江边的牛塞坝海拔 454m。境域被嘉陵江、白龙江、清

江河、南河 4 个水系划割为大光、艮台、黄蛟、云台、南山 5 个小山系。 

根据《中国地震基本烈度区划图》，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广元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

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项目所在地为一处近东西向沟道，南北两侧靠山，地形升高，沟道自东向西，

拦渣坝下游为红星村水田。 

三、水文 

广元市境内河流属长江水系。集域面积在 50km
2 以上的大小支流有 80 多条，

主要通航河流有清江河、白龙江、东河、清江河等，这些河流均汇集到清江河至

重庆注入长江。广元市境内河流以清江河为主干，有白龙江、清水河、东河、木

门河等 75 条河流，水量丰富，流速急、落差大，水能蕴藏量为 270 万千瓦。目 

利州区水能资源丰富，境内有主要河流 8 条，水能蕴藏量 45 万多千瓦，可

开发量在 10 万千瓦以上。地表有人工小型水库 31 座，塘 1408 口。境内属嘉陵

江水系的有东河、西河、黄洋河、白水河、李家河及其支流，属渠江水系的有三

江河、清江、寨坝河、洛平河及其支流。 

宝轮镇南侧为清江河，清江河由西向东汇入宝轮镇东侧白龙江。白龙江由西

向东汇入嘉陵江。嘉陵江右岸支流白龙江，白龙江属于嘉陵江的一级支流，流域

面积 31800 余 km
2，河长 570 余 km

2，天然落差约 2780m，水能理论蕴藏量约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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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千瓦。流域处于青藏高原与川西北高原交错地带。干流发源于甘肃省碌曲县

郎木乡，于四川广元县昭化镇汇入嘉陵江。流域内高山起伏，水系不对称，支流

大部分布在右岸，干流河道平均坡降约为 4.8‰。干流右侧有白水江、清江河等

支流汇入。白龙江下游河段河谷开阔，间有较宽的河谷平坝，水流减缓，平均坡

降约 1.5%。 

清江河于项目北侧 1.8km 向东流入南北流向的白龙江，项目周边水系分布参

见附图 3。 

四、气象 

利州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日照

时间长。年均气温 17℃,生长期平均 310 天，无霜期共 263 天，年日照时数 1342

小时。光热资源丰富，热量集中在 4 至 9 月，能满足多种农作物生产。雨量充沛，

年均降雨量 980 毫米，年内降雨量集中在 5 至 10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85%以上，

形成了冬干、春旱、夏洪、秋涝的一般现象。 

五、动植物资源 

植物资源：利州区境内有植物 4940 种，其中灌木 408 种，经济林木 17 种，

药材 1500 种（可收购 318 种）。名贵药材有天麻、麝香、熊胆等，杜仲、黄柏、

厚朴质优量大，1998 年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名特优经济林杜仲之乡"。全县

森林覆盖率达 53.98%，有面积多达 320 平方公里的原始生态植被，有 7000 余公

顷的原始水青冈林，是世界水青冈属植物的起源和现代分布中心。 

动物资源：利州区境内有动物 307 种，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有 50 种（野生

兽类 46 种）。熊、金猫、豹、云豹、林麝、猕猴、大灵猫、斑羚、大鲵、红腹角

雉、白尾长冠雉、红腹锦鸡等 14 种属国家二、三类保护动物，光雾臭蛙是全国

独有品种。 

本项目建设区域未发现需保护的珍稀树木和大型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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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 

一、行政区划 

利州区辖 10 个街道、7 个镇、3 个乡。国家级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利州

区行政区域内，由广元市直接领导，辖 2 个街道、1 个镇，辖区行政区划仍隶属

利州区。 

宝轮镇有 5 个社区：云峰社区、花园社区、新街社区、紫兰社区、刘家河社

区；19 个村：爱国村、石桥村、老林村、田垭村、龙泉村、红星村、小岭村、

梨树村、安全村、石龙村、肖家村、左家村、宋家村、回龙村、苍溪村、范家村、

苟村、松林村、莲花村、关山村。 

二、国民经济 

2013 年，利州区生产总值（GDP）实现 325731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10.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7825 万元，比上年增长 4.3%；第二产

业增加值 17617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8%；第三产业增加值 81727 万元，比上

年增长 7.8%。三次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 21.5:53.5:25.0 调整为 20.8:54.1:25.1，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提升 0.6 和 0.1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占比降低 0.7 个

百分点。 

三、 科学技术与教育 

科技事业：利州区组织申报受理专利 51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

专利 11 项，外观设计专利 37 项，组织推荐完成省级科技成果登记 1 项、市级科

技成果登记 3 项，组织推荐申报市级科技进步奖 3 项，引进转化科技成果 10 项，

2013 年推广应用实用新技术 5 项、新品种 10 个，培育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2 家，

成功创建为国家科技进步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40.7%，同比提高 2.1 个百分点。  

教育事业：利州区所有农村中小学顺利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学生12740

名，高考本科上线 230 人，上线率居全市同类学校前列，朝天中学省级二类示范

高中创建实现突破。到年底，利州区拥有各类学校（含民办）36 所，其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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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数 25 所，在校学生 23978 人，专任教师 1363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100%，

初中升学率达 98.9%，高中升学率达 98.7% 

四、文化、卫生 

文体事业：利州区建有 25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214 个村建有农家书屋和文

化活动室。2012 年底利州区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52 个，实现增加值 6534 万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2.18%，比上年提高 1.52 个百分点。体育事业加快发展，2013

年组织各类赛事活动 50 余次，免费开放体育场馆 7.2 万人次，利州区被评为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3]  

医疗事业：利州区职工参保人数 9028 人、城镇居民参保人数 6023 人、“新

农合”参合人数 183545 人，参保、参合率分别达 100%、100%、98%，基本实现

了全民医保；2013 年共组织 314 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累计达 12.1 万毫升；

利州区执业（助理）医师 283 人，实际开放床位 785 张；2013 年儿童“五苗”报

告接种率均达 98%，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 99.92%，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7.76‰，

婴儿死亡率为 5.21‰ 

五 人口、民族 

人口：利州区总户数 68085 户，总人口 207597 人，其中农业人口 189758 人，

非农业人口 17839 人；常住人口 18.5 万人，城镇人口 5.38 万人。2013 年利州区

出生人口 1857 人，人口出生率 8.96‰；死亡人口 1316 人，人口死亡率 6.28‰；

人口自然增长率 2.67‰。 

民族：利州区境内居住着汉、满、蒙、回、彝、苗、壮、侗、傣、羌、朝鲜、

土家、布依、维吾尔、藏 15 个民族，汉族人口居多，回族次之，其他民族户数、

人口均少。 

六、宝轮镇概况 

宝轮镇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隶属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京昆高速公路、

兰海高速公路、国道 108 线、国道 212 线、宝成铁路以及西成高铁在此交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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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成区面积 7.8k ㎡，常住人口逾 11 万人，另有流动人员 2 万余人。宝轮镇国

民生产总值实现 36 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镇域

内税收实现 2.2 亿元。处于成都、重庆、西安和兰州四大城市交汇地带，现为国

家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三江新区核心区，区位条件优越。 

宝轮镇水电与矿山能源、冶炼轧钢、机械制造、建筑建材、商贸餐饮五大产

业。共有工商企业 2400 家，从业人员 3 万人。有各类大型市场 6 个，物资转运

站 62 家，超市与专卖店 30 家，集市贸易年成交额 20 亿元，镇域税收 3 亿元。

宝轮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 36 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

镇域内税收实现 2.2 亿元。 

教育事业：有国家重点校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四川水利水电高级学校，广

元市重点中学宝轮中学。有中学、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 52 所，在校学生两

万余人。  

社会保障：宝轮镇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 19000 余元，农民人均年纯

收入 8000 余元。 

文化卫生：成立宝轮镇书画协会，定期举办东宝轮镇文化及书画展。城区有

利州区人民医院、利州区中医院、广元江康医院、广元康桥医院和广元广福医院

等五家医院，宝轮镇养老院和广元老年人康复中心以及广元江康养老院等养老服

务中心，十四个甲级村卫生站。 建立健全孕妇、婴儿、儿童定期检查制度。镇

内有医院 5 家，其中乙甲医院 1 所、二乙医院 2 所，区红十字医院门诊楼、住院

大楼、镇“一站三中心”综合楼也建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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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地下

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本项目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由四川中硕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具体实施，对广元

段铁路沿线渣场级搅拌站项目综合进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共设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点 1 处，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 1 处，噪声监测点 5 处（本弃土场设 1 处），

监测点位布设参见附图 4，具体情况如下： 

一、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1、监测因子：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2、监测点位：项目渣场东侧约 800m 杨家湾隧道进口弃渣场处； 

3、监测时间：2016 年 4 月 14-16 日； 

4、监测结果：监测结果见表 2。 

表 2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表     单位：ug/m
3
 

               点位 

监测结果 
杨家湾隧道进口弃渣场 

标准限值 
04.14 04.15 04.16 

二氧化硫 

01:00-01:45 12 13 10 

500 
08:00-08:45 19 8 20 

13:00-13:45 23 24 24 

19:00-19:45 13 12 13 

二氧化氮 

01:00-01:45 108 91.2 91.2 

200 
08:00-08:45 89.4 89.4 93.7 

13:00-13:45 100 98.1 92.9 

19:00-19:45 101 102 98.7 

PM10 日均值 139 130 119 150 

项目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的要求。根据监测结果可知，相关监测因子浓度值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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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可见该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1、监测水体：项目东白龙江； 

2、监测因子：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3、监测时间：连续监测 3 天； 

4、监测断面：白龙江与西成高铁交汇断面； 

5、执行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6、监测结果：监测结果见表 3。 

表 3   地表水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 

         点位 

监测结果 
铁路与白龙江交汇断面 

04.14 04.15 04.16 

pH 7.77 7.68 7.78 

化学需氧量 5.72 5.68 5.48 

五日生化需氧量 0.890 1.21 1.33 

悬浮物 21 23 18 

氨氮 0.14 0.112 0.112 

7、评价方法 

地表水评价方法采用导则推荐的单项污染指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Sij=Cij/Csi 

式中： 

Sij-单项污染指数； 

Cij-污染物浓度监测值，mg/l； 

Csi-地表水污染物标准，mg/l； 

pH 的标准指数为： 

SPh,j=(7.0-pHj)/(7.0- pHsd)   （pHj≤7.0） 

SPh,j=( pHj-7.0)/( pHsu -7.0) （pHj＞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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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Ph,j-pH 单因子污染指数； 

pHj-pH 监测值； 

pHs、pHsu-标准上限或标准下限。 

Si>1：表明该污染因子已经超过水质评价标准要求，不能满足标准规定的

水域类型要求值；Si<1：表明该污染因子尚未超过水质评价标准要求，能满足

标准规定的水域类型要求值；Si=1：表明该污染因子已经达到水质评价标准警

戒值，但能满足标准规定的水域类型要求值。 

通过监测结果计算可以得出，监测水体水质中各监测因子标准指数均＜1，

说明地表水现状环境质量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

类水域的要求，水质较好。 

三、声环境质量现状 

1、监测时间：监测 1 天，分昼夜两个时段进行监测； 

2、监测点位：于项目弃渣场处设一个监测点。 

3、监测方法：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执行。 

4、执行标准：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即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5、监测结果：见下表 4。 

表 4    环境噪声现状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监测结果 

    点位 
Leq L5 L10 L50 L90 标准 

红星村 

弃渣场 

昼间 50.9 54.0 53.5 50.0 46.9 60 

夜间 42.4 45.0 44.5 42.1 39.5 50 

从监测结果可见：区域声环境质量很好，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中 2 类功能区标准。 

四、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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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生态环境较好，植被覆盖率较高，质量现状情况见生态专章内容。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研，项目外环境关系见附图 5 所示,具体如下： 

东侧：项目东侧紧邻乔木林带和农田，继续向东坡上零星分布有红星村散

户，最近距弃土场边界约 60m； 

西侧：西侧为弃土场下游坝址，坝下为红星村水田，向西约 130m 有散户

1 户； 

南侧：项目南侧靠山，山上为乔木林； 

北侧：项目北侧靠山，山上间隔分布有旱地和稀疏乔木，山坡零星分布红

星村散户，最近距弃土场边界约 60m。 

结合项目特征，确定本项目主要保护目标如下表示： 

表 5  项目所在地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 

相对位置 保护目标 

方位 最近距离  

环境空气 

红星村住户 

8 户（26 人） 
E 60m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红星村住户 

14 户（60 人） 
N 60m 

红星村住户 

1 户（4 人） 
W 130m 

小岭村住户 

10 户（36 人） 
SW 150m 

地表水 
清江河 N 1800m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白龙江 E 2500m 

声环境 

红星村住户 

8 户（26 人） 
E 60m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 类标准 

红星村住户 

14 户（60 人） 
N 60m 

红星村住户 

1 户（4 人） 
W 130m 

小岭村住户 

10 户（36 人） 
SW 150m 

生态环境 耕地、林地 弃土场周围 维持现状水平不降低 
 

评价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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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及广元市环境保护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的

要求，本项目执行环保标准如下：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地表水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Ⅲ类

标准，见下表： 

表 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PH 无量纲) 

项目 PH COD BOD5 DO 石油类 NH3-N 

标准值 6～9 ≤20 ≤4 ≥5 ≤0.05 ≤1.0 

2、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

二级标准，见下表： 

表 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单位：ug/m
3
 

污染物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二级标准 

PM10 24 小时平均 150 

SO2 1 小时平均 500 

NO2 1 小时平均 200 

3、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表 1 中 2 类

功能区标准，见下表。 

表 8  环境噪声执行标准  单位：等效声级 LAeq (dB) 

类别 昼间 夜间 

2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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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废水排放标准 

项目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

一级标准，具体见表。 

表 9  主要污染物标准限值  单位：mg/L 

污染物 COD BOD5 SS NH3-N 

一级标准限值 ≤100 ≤20 ≤70 ≤15 

2、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79-1996 中二

级标准，具体见下表。 

表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颗粒物 1.0mg/m
3
 120mg/m

3
 4.1kg/h(15m) 

3、噪声排放标准 

 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 类标准，具体见下表。 

表 11  噪声执行标准 单位：等效声级 LAeq (dB) 

类别 昼间 夜间 

2 60 50 

４、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 

总
量
控
制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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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一、红星村弃土场概况 

红星村弃土场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

部西成铁路广元境工程的辅助配套设施。该工程起始于广元市经济开发区

（DK402+246.100），至利州区宝轮镇（DK410+510.900），全长约 9.8km，临时

占地共 17.10hm
2，工程于 2013 年开工建设。 

本项目弃土场作为配套设施主要承接弃土渣的处置任务，选址位于宝轮镇红

星村 5 组，占地 26112.2m
2，位于一处东—西向浅沟。 

该工程采用干法堆存，由拦渣坝、堆积坝和截洪沟等挡水（渣）建筑物组成。

共设 2 级坝，堆积高度约 15m，坝顶高程 550m，库容约 6 万 m
3。 

二、弃土弃渣性质分析 

红星村弃土场内堆存的弃土弃渣来自重石梁隧道、杨家湾隧道和石梯沟大桥

建设过程产生的弃土、弃渣，主要为剥离产生的自然土方和渣石，不含其他工业

生产废物，属于Ⅰ类一般固体废物。   

三、工艺流程 

项目弃土场建设运营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环节如下图示： 

 

图 1  弃土场工艺及主要产污环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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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污染因子   

1、生态因子 

主要为土地压占：红星村弃土场项目占地 26112.2m
2，用地主要为耕地和林

地，其中耕地 22690 m
2，林地 3422.2 m

2。 

2、水污染因子 

项目本身不排水。在弃土场堆渣过程，场内安排工作人员 2 名，对渣土清理

平整，会产生少量生活污水，约 0.08t/d。生活污水依托弃土场附近村民旱厕收集

处理综合利用。 

３、大气污染因子 

弃土场堆存的弃土弃渣在干燥天气下受风力作用可能导致扬尘二次污染，扬

尘起尘量与弃渣粒度、表面含水量和局地风速的大小相关。 

4、噪声污染因子 

主要是堆渣、运输过程汽车等运输设备噪声，源强在 85dB(A)左右。 

5、固体废物污染因子 

项目本身不产生固废。在弃土场堆渣过程，场内工作人员会产生少量生活垃

圾，约 73kg/a，在场内设置临时收集桶，集中收集后定期运往主体工程施工营地

与其他生活垃圾一并运往集镇垃圾处置点，依托市政垃圾处置系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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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

度及产生量 

排放浓度 

及排放量 

大气污染物 弃土堆场 粉尘 <120mg/m
3
 <1.0mg/m

3
 

水污染物 
弃土场 

工作人员 

COD 

NH3-N 

350mg/m
3 

30mg/m
3
 

0 

固体废弃物 
弃土场 

工作人员 
生活垃圾 73kg/a 0 

噪声 
主要是运输车辆和场地平整设备噪声，源强约 85dB(A)，经过管

理控制措施实现达标排放。 

其它 / 

主要生态影响： 

红星村弃土场对局部地貌、景观、生态系统将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场区

的土地被压占，植被被破坏，会造成水土流失，具体见生态影响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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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 

弃土场建设过程将对场址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主要是植被破坏、土

地压占、景观影响和水土流失： 

1、修筑坝体、开挖土石将不同程度地破坏场区表土、植被。 

2、剥离的表土、弃石若不妥善处置，可能造成局部水土流失加剧。 

3、坝体、截洪沟等建设过程中现场可能产生少量施工废水，如冲洗施工设

备等产生的弱碱性废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及泥沙。 

4、土方开挖、车辆运输及使用水泥等都会产生粉尘污染。 

上述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大部分为暂时性影响，随着施工管理、施工防护措

施及施工期的结束而随之消失或逐渐消退。 

本项目施工期早已结束，根据现场调研走访，渣场建设过程中，表土单独

堆存在弃土场内，后用于回填复垦，周边村民受到的主要影响为施工车辆噪声

和扬尘，建设单位采取有相应的减缓措施，对运输车辆控制行车速度，控制载

重，并辅助洒水降尘措施，将环境影响控制在可承受范围，最终随施工结束而

消失，并未发生环境污染和扰民事件，故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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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１、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红星村弃土场运行期堆放的弃土弃渣均为桥涵施工过程产生的渣土，施工阶

段采取了洒水防尘措施，因此渣土尚有 15％左右的含水率，不易起尘，对环境

空气影响不大，但随着堆存时间的推移，渣土内含的少量水分经过蒸发渗滤，使

堆场表面逐渐干化，成为干燥松散的堆积物，易起尘。 

堆放场粉尘的动力来自风力，扬尘量取决于粉尘对风速的反应，类比矿山渣

场项目，风速大于 4.8m/s 时，能将表面干燥的颗粒 100μm 以下的粉尘吹起，并

带到下风向 250m 远。粉尘被大风吹起，不仅对环境空气有较大影响，而且粉尘

飘落于周围植被和农作物上，对其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弃土场已经封场，目前通过自然恢复，表面植被生长情

况良好，覆盖度可达到 90%以上，加上场地所在地空间相对密闭，周边有山坡和

林带阻隔，风力作用不明显，基本无风力扬尘。 

走访回顾调查，项目段桥梁、隧道施工进度紧张，弃渣时段较为集中，堆场

表层新弃渣土暴露时间短，并且配合洒水降尘措施，堆场起尘不明显。 

综上所述，评价认为建设方在弃土场运营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降尘措施，并

具有良好的效果，目前堆场表面自然植被已经恢复，扬尘影响随之消失。后期通

过复垦，区域将恢复原有耕地性质和原有地貌，不会对外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２、地表水影响分析 

在正常情况下，渣土堆存于场内，无废水外排。在雨季，场内水量增加，会

有少量排渗水，渗水的大小受降雨影响较大，由于项目渣土为自然土石方，渗水

不含有害成份，通过地下下渗或渗流到边界排水沟外排，不会对外环境造成不利

影响。 

场地工作人员生活污水依托附近村民住户旱厕，经收集处理后回用农田施

肥，实现综合利用，不会对外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３、地下水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类比，项目所堆渣土为自然土石方，属Ⅰ类一般固体废物，雨

水淋渗过程产生的下渗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不会对地下水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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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项目为固废处置工程，本身无生产固废产生。在运行期间，需要工作人员对

进场渣土平整，会产生很少量生活垃圾，根据回顾调查，工作人员生活垃圾在场

内设置临时收集桶，集中收集后定期运往主体工程施工营地与其他生活垃圾一并

交由运往集镇垃圾处置点，依托市政垃圾处置系统处置。 

5、噪声影响分析 

目前弃土场已经封场，噪声影响也随之结束。根据回顾，运营期间影响主要

如下： 

弃土场运行过程主要噪声源为场地平整设备挖掘机、渣土运输车辆，噪声源

强约 85dB(A)，属于移动点声源。根据弃土场与周边敏感点的位置关系，最近住

户距离约 60m，期间有自然林带阻隔；运渣车辆路线主要沿既有硬化村道，运输

长度仅约 700m（其中新建 300m），道路两侧住户分布较少，主要集中在 5-15m

范围。 

项目仅在昼间弃土，根据导则推荐的衰减模式计算，噪声影响范围一般在

20m 范围内。结合周边外环境关系，项目运营过程对弃土场边界住户影响很小，

可保证其生活环境满足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主要影响为运输车辆噪声影响，由于

运输车辆移动性很强，对于某个特定敏感点影响时段极短，在运营过程建设单位

加强了管理措施，严格限制车辆行驶速度和载重，将环境影响力争降至最低水平，

未对沿线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6、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生态影响主要包括压占土地和植被、景观影响分析、水土流失影响等，具体

见生态影响专章。 

7、社会环境影响 

项目社会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压占，根据工程分析，项目建设过程压占

农田 22690m
2，改变了耕地的利用功能，使其所有者失去了原有耕地的产值，造

成一定经济损失。 

经调查，建设单位与红星村五组签订了临时占地租赁协议，并按当地补偿标

准予以了经济货币补偿，挽回了相关人员耕地耕作经济损失，社会环境影响水平

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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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风险分析 

项目为固体废物治理项目，主要风险为弃土场溃坝坍塌风险，风险后果为坝

下土地的压占造成农田破坏及经济损失，甚至威胁坝下住户的人身财产安全问

题。 

根据现场调研，项目坝下为平缓水田，下游约 130m 为分布有红星村住户，

弃土场总体堆高约 15m，东西长约 200m，坡度较为平缓，弃土场周界设有截水

沟、有排洪渠，可防止暴雨冲刷影响坝体稳定，下游排洪设施具有一定的挡渣稳

固作用，现场勘查发现坝体稳定。 

由于项目未做专业设计，建议请有资质单位对建设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

结果考虑加强坝体和边坡稳固措施，边坡稳固建议选用植物措施，即在边坡种植

根系发达的植物，确保弃土场安全稳固，将环境风险降到最低。 

9、弃土场选址可行性分析 

根据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要求，项目弃土场固废处置执行《一般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评价按照标准主要要求对本项

目弃土场选址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12。 

表 12   红星村弃土场选址分析 

序号 选址原则 付家坪尾矿堆放场选址分析 

1 符合当地城镇规划要求 项目不在城镇规划区 

2 应建在居民集中区下风向侧 选址位于低山丘陵区，无集中住户区 

3 
应避开断层、断层破碎带、溶洞区，

以及天然滑坡或泥石流影响区 

项目所在区地质构造简单，少见断裂构造，

未见天然滑坡现象及泥石流灾害。 

4 
禁止建在河流、湖泊、水库最高水

位以下的滩地和洪泛区 

项目远离河流，最近距离清江河约 1.8km，

不涉及滩地和洪泛区 

5 
禁止建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和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项目占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和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6 
应避开地下水主要补给区和饮用

水源含水层 
项目不排放废水，不在居民水源补给区内。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红星村弃土场付选址满足《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控

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 

10、环保投资估算及环保验收清单 

本项目环保投资 20.6 万元。为了使污染治理措施能落到实处，要求环保投

资必须落实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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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主要环保措施投资及验收清单一览表 

阶段 序号 项目 投  资 备注 

施工期 

1 洒水降尘设施 / 依托工程洒水车 

2 临时卫生厕所 2 弃土场内 

3 表土临时堆场 3 弃土场内 

运营期 

１ 浆砌石排洪渠 580m 4.1 弃土场周界 

２ 排水沟 125m 1.2 弃土场北侧边界 

３ 挡土墙 250m 3.4 弃土场北侧边界 

4 
复垦旱地 22690m

2、林地

3422.2m
2
 

6.9 堆土场地 

合  计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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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 

效果 

大气污 

染物 
弃土堆场 粉尘 

及时平整压实， 

辅助洒水降尘 
达标排放 

水污染物 
弃土场 

工作人员 

生活 

污水 
依托村民旱厕收集处理 综合利用 

固体废 

弃物 

弃土场 

工作人员 

生活 

垃圾 

临时垃圾桶集中收集， 

依托市政垃圾处置系统 

100%无害化处

置 

噪声 
运输车辆 

平整设备 
噪声 加强维护，限速行驶 达标排放 

其它 /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生态环境影响是本项目对环境的主要影响，主要影响及保护措施见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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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项目基本情况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铁路指挥部第一项目部于 2013 年开

工建设西成铁路广元段工程，并在宝轮镇红星村一处东西向沟道筑坝建成配套

弃土场，主要堆存处置重石梁隧道、杨家湾隧道和石梯沟大桥施工过程产生的

弃土渣，弃土渣均为剥离的自然土石方，无其他工业生产废物，属于一般固体

废物，无有毒有害成份。 

红星村弃土场占地 26112.2m
2，库容约 6 万 m

3，采用干法堆存，共设两级

坝，最大堆积高度约 15m，于 2015 年完成渣土处置任务并封场，目前通过自

然恢复，场地植被覆盖度可达 90%以上。经对比《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控

制标准》（GB18599-2001），占地符合选址基本要求。 

2、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为西成高铁工程配套弃土场，根据 201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项目不属于其中的

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故为允许建设类，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3、规划及选址合理性 

项目属于临时占地，后期恢复原有用地性质，不会改变原有规划功能，满

足规划要求。 

根据前文分析，项目用地不涉及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周边无大的环境制

约因素，建设及运营过程的环境影响通过采取措施后对外环境影响较小，且作

为临时工程影响已经消失，综合考虑项目选址从环境保护角度合理。 

4、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类比环境监测资料，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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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6—2008）2 类区标准；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5、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施工过程主要生态影响，其次为为噪声、扬尘影响。通过回顾调查，

建设单位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将影响降到最低水平，未对周边村民住户造

成不良影响。弃土场采取了有效的挡渣、截排水措施，制订了合理的复垦方案，

将水土流失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后期通过复垦恢复原有地貌和土地格局，对生

态环境影响得以补偿恢复。 

项目运营过程主要是噪声、扬尘影响。通过回顾，在弃土场运行过程，建

设单位采取了积极洒水降尘，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行车速度和载重要求，将环境

影响控制在可接受水平。总体来说，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6、总体结论 

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建设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符合规划，选址无大的

环境制约因素，建设单位基本按照三同时制度同步建设了弃土场的环保设施，

起到了良好的污染预防作用，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项目建设在环保角

度讲可行。 

二、要求和建议 

1、建设单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完善水土防护措施，并应

尽快落实封场复垦工作，恢复原有地貌和土地利用格局； 

2、虽然现场调查未发现明显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隐患，但由于弃土场未做

专业的设计，且弃土场坝下有散户分布，建议建设单位委托专业单位进行勘查，

确保工程安全可靠，必要时对坝体加固维护； 

   3、项目占地涉及林地，应取得林业主管部门同意，完善相应手续。 

 

 





 

 

注  释 

一、本报告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件 1 宝轮镇人民政府关于临时用地的证明 

附件 2 建设单位与宝轮镇红星村签订的临时用地协议 

附件 3 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新建宝轮镇红星村弃土场项目执行环

保标准的通知（广利环审[2016]19 号） 

附件 4 四川中硕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关于西安至成都铁路西安至江油段（广元

境内）配套 6 个弃渣场项目环评监测报告（ZSJC[环]201604020） 

附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新建铁路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西安

至江油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0]294 号） 

附件 6 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本项目停止违法行为的通知（广利环发

[2016]45 号） 

附图 1 平面布置图 

附图 2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3 项目周边水系分布图 

附图 4 项目监测点位图 

附图 5 项目外环境关系图 

二、如果本报告表不能说明项目产生的污染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应进行专

项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当地环境特征，应选下列 1—2 项进行专项评价。 

1、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2、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3、生态影响专项评价 

4、声影响专项评价 

5、土壤影响专项评价 

6、固体废弃物影响专项评价 

本次评价做生态影响专项评价，专项评价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

的要求进行。 

 

 


